
新竹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103 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年 6月 6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吳副召集人宗錤(代)                                 紀錄：何素瑩

四、主席致詞：略                    

五、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號 案由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管考建議

1021001 建議市府明年擴大

辦理兒少代表推薦

事宜。

本案於本(103)年委託財

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桃

園分事務所辦理「新竹市

花漾少年了了沒~少年代

表培力方案」，規劃舉辦

了解兒少相關法規、學習

觀察及研究社會現象、參

與社會事務、法規權益等

課程，目前已依計畫於

103年 1月 18日、2月 15
日、3月 15日陸續辦理少

年代表團成立、相關權益

法規及議事規則等教育

訓練課程。

社會處 建議解除列

管

1021002 建議業務單位於兒

少代表開會前，提

供兒少代表可提案

或提臨時動議的資

訊，以便代表於校

內先行徵詢校內同

學對新竹市兒少福

利之建議及意見。

於本(103)年兒童及少年

福利促進委員會前，以

開會通知單請兒少代表

與會，並檢附提案單供

兒少代表使用。

社會處 建議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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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3 衛生局工作報告提

及國小消毒事宜，

國小附設幼兒園是

否已涵括其中；有

關消毒物品配發及

經費分配是否有涵

蓋本市私立幼兒園？

為配合防疫工作

(腸病毒、狂犬病、

禽流感) 的推動，

希望提供私立幼兒

園相關物品及經費

的支援及協助。

1.衛生局未編列經費或

提供消毒物資予國小、幼

兒園，也未至國小、幼兒

園進行消毒事宜。

2.腸病毒、狂犬病、禽流

感防治方法並不是以噴

藥環境消毒即可。 有效

的防治方法是阻斷其傳

播的方式。

3.腸病毒防治：主要宣

導幼童勤洗手、正確洗手

方式及洗手的五時機。若

一週內同一班級有二位

以上(含二位)幼童患有

腸病毒症狀(手、足、口病

或泡疹性咽峽炎)即停課

至少一星期，以阻斷群

聚感染。

4.狂犬病的防治方法：

主要是請飼主每年帶寵

物施打狂犬病疫苗，勿

讓幼童接近流浪犬或野

生動物。

5.禽流感防治方法：禽

流感為呼吸道疾病是以

飛沫傳染，因此有上呼

道症狀（咳嗽、打噴嚏、

流鼻水）之幼童請戴上

口罩並儘量在家休息

※如有相關防治疑慮請

電 本 局 防 疫 專 線 ：

5737990諮詢。

衛生局 建議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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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4 過去衛生局都有辦

理廚房供餐人員的

衛生講習，但今年

起沒有再辦，建議

衛生局定期辦理。

1.衛生講習係由經政府

認可之衛生講習機關

(構)辦理，並且需在辦

理講習前經衛生局核備

同意開課並於開課當日

督課及核發時數。有關本

市幼兒園廚房工作人員

衛生講習係由本府教育

處特前科主辦，衛生局

協助督課及核章。

2.衛生局102年 7月2日、

3日、4日針對學校(國小、

國中、高中及大學)廚工

人員辦理共計三梯次的

「學校廚房工作人員衛生

講習」，另針對不同業別

辦理自主衛生管理講習。

衛生局 建議解除列

管

主席裁示：

（1） 案號1021001、1021002、1021003解除列管。

（2） 案號1021004，請衛生局及教育處應積極辦理幼兒園廚房工作人員衛

生講習，並提下次委員會報告辦理情形。

六、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黃惠玲委員意見：

（1） 第24頁兒少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根據兒權法第68條規定交

付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結束之兒童、少年仍在保護管束中，其後續

追蹤輔導，建議社會處可與法院觀護人聯繫，強化後續之追蹤輔導。

（2） 第42頁16歲以下少女懷孕如有特定集中之現象，要加強該地區學校

相關之衛教。

（3） 第34頁警察局報告止少年犯罪，建議警察局可將宣導場次與再犯情

形作比較分析，以評估後續作為。

 警察局回應：未來會將宣導場次與再犯作分析，於工作報告中呈現。

（4） 第28頁兒少就學權益維護，請教育處將逃學之數據於工作報告中呈

現，並監督國中小學針對逃學之處置行為，以達預防青少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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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處回應：未來會將逃學之數據於工作報告中呈現。

主席裁示：

（1） 請社會處參考黃委員建議，與法院觀護人聯繫配合，達到有效之追

蹤輔導。

（2） 請衛生局、教育處了解16歲以下少女懷孕情形，於下次委員會報告

辦理情形。

     翁毓秀委員意見：

(1) 各單位工作報告之提報，建議資料提供以固定期間方式呈現。

(2) 若有統計數據，建議各單位應加以分析檢討，俾利業務順利推展。

(3) 第12頁托育服務方案，建議提供保母督導訪視之數據，以利保母托

育管理。

社會處回應：未來會將保母督導訪視之數據於工作報告中呈現。

(4) 第20頁兒少保護，個別諮商及團體輔導人次數據為不同計算方式，

建議結果應分別呈現，統計才具意義。

社會處回應：未來會將個別諮商及團體輔導人次之數據分別表示，並於

會

            議之工作報告中呈現。

(5) 第34頁毒品危害，針對使用毒品青少年之後續輔導情形，請問警察

局及相關單位是否能多加說明。

(6) 教育處報告第28頁兒少就學權益，是否可說明就學通報與戶政之間

的辦理情形。

教育處回應：戶政單位於每年4月提供新生入學資料，本處在5月份辦理

新

            生報到，目前戶政單位會提供相關資料予本處。另本處針對

新生未報到，訂定「新竹市新生未報到學生追蹤及通報」，

於5月底即進行新生未報到之追蹤，一直持續至9月份開學。

(7) 第37頁高風險家庭通報，開案率偏低，其原因為何？以及後續之處

置或辦理情形。

社會處回應：有關警察局通報社會處高風險案件開案率僅9.1％之原因，

係因目前兒少保、家暴、性侵及高風險通報皆係透過113之系

統通報，故通報之個案如已接受三級保護性服務(兒少保或

家防中心社工評估或服務中)或者二級(高風險社工)已在案

服務中，則不再重複開案。因警方第一線處理之案件多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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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兒少保或為高風險在案中之個案，故開案率偏低。另針對

所有高風險之通報案件，無論開案與否，本處皆會以書面

方式回覆通報人，並告知由何單位提供服務與不開案之原

因。

 主席裁示：

(1) 請社會處與各單位討論工作報告之資料期間，並請各單位遵循辦理。

亦請各單位將統計資料進一步做差異分析，以為檢討改進依據。

(2) 依委員意見，將使用毒品青少年後續輔導情形納入毒品危害防治會

議討論並辦理，再彙整至本委員會報告。

楊立華委員意見：第35、36頁偏差行為少年之輔導，建議警察局在輔導兒少偏

差行為時，能多關注重點人物之危險因子，並予以掌握，避免不幸

社會案件再度發生。

主席裁示：請警察局參酌辦理。

許玉齡委員意見：

(1) 第14頁各行業遊樂設施管理辦理情形，主管單位:教育處特前科，

兒童遊樂設施數量64，查核家數47家，數據是否有誤。

教育處回應：兒童遊樂設施數量包含附設幼兒園及舊制幼稚園共有64家，

            去年辦理幼兒園聯合公共稽查實際查核47家，以後會將兒

童遊樂設施數量及查核家數於會議之工作報告中完整呈現。

(2) 第45頁衛生局工作報告成效檢討提及應多結合警察局辦理宣導，但

卻看不到結合辦理情形，建議衛生局應彙整辦理情形於本促進會中

報告，也可向兒少代表說明市府未來宣導及推展業務方向，請兒少

代表協助於校園中宣導，共同參與，讓兒少相關業務真正落實。

主席裁示：依委員意見辦理。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兒少受教權、職涯教育、職業安全教育等之維護與辦理情形，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有關上述作為，請教育處說明辦理情形及 103年下半年策進作為，

以爭取考核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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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少年職涯規劃、就業輔導、就業安全、建教合作、職業訓練等措施之

推動與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有關上述作為，請教育處及勞工處說明辦理情形及 103年下半年策

進作為，以爭取考核佳績。

提案三：社會（社區）參與方案推動情形，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有關上述作為，請教育處、文化局及本處（社會行政科）說明辦理

情形及 103年下半年策進作為，以爭取考核佳績。

提案四：文化藝術、休閒娛樂活動規劃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

處)
案由說明：有關上述作為，請教育處及文化局說明辦理情形及 103年下半年策

進作為，以爭取考核佳績。

提案五：兒童安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請教育處、工務處、產業發展處、衛生局、城市行銷處及社會處說明辦

理情形及103年下半年策進作為，以爭取考核佳績。

提案六：兒童及少年社區預防性服務，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有關上述作為，請警察局、衛生局、教育處及社會處說明辦理情形及

103年下半年策進作為，以爭取考核佳績。

提案七：兒少網路安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有關上述作為，請衛生局及社會處說明辦理情形及 103年下半年策

進作為，以爭取考核佳績。

提案八：以年齡為標準，提供兒童免費、優惠措施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社會處)

案由說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列第 33條第 3項、第 4項「國內大

眾交通運輸、文教設施、風景區與康樂場所等公營、公辦民營及民營事

業，應以年齡為標準，提供兒童優惠措施，並應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

兒童免費優惠」、「兒童優惠措施之適用範圍及一定年齡，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請各業管單位(新竹市立動物園、新竹市立體育場、文

化局、環保局、產業發展處、城市行銷處、交通處、教育處)依規辦理。

    決議：提案一至提案八照案通過，請相關業務單位積極配合辦理。

    兒少代表臨時提案：禁止未成年人購買菸、酒等足以造成身健康之產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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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未能落實，且店家出售情形氾濫，提請討論。  

衛生局回應：本局目前在兒少菸害防制工作辦理情形除了向兒少辦理宣導(每

年超過80場次)外、102年派員稽查業者（9156家次）、違規業者開

罰（211案），此外並針對業者辦理研習並派員輔導店家。另外於

7、8月暑假期間，喬裝高中生測試店家，102年測試合格比率約7

成5。

    沈俊賢委員意見：建議衛生局於預算編列許可之下，獎勵青少年提供創新提案，

                    防止店家出售菸、酒等商品給未成年人。

決議：1.請衛生局及財政處配合於菸酒查緝工作，對店家及販售業者加強宣

        導、稽查、違規處罰以達嚇阻效果，並將辦理情形提本促進會報告。

      2.有關委員建議獎勵青少年提創新提案防制業者違法出售菸、酒給未成年

人，請衛生局參酌辦理。

八、臨時動議：

案由一：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宣導計畫(草案)，提請討論（提案人：社會處）

案由說明：（一）為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各項規定，並統整各單

位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相關宣導活動，擬訂立兒童及少年權益

保障宣導計畫(草案)（如附件）。

       （二）前述之宣導活動有關104年考核項目者，將於兒童及少年權益

促進委員會列管相關進度。
    許玉齡委員意見：建議各單位具體說明宣導對象、方式及場域，列入本計劃，

                    俾利宣導資源整合分配。

翁毓秀委員意見：建議本計畫應詳列經費來源，以能確實執行。

主席裁示：請將委員意見納入本案執行方向，相關單位另行召開整合會議討

          論，再將本案提下次促進會報告。

九、主席結論：請依討論決議及各項裁示辦理。

十、散會（上午12時 10分）

7


